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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發展計畫」，作為擬訂科學技術政策與推動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依據。自該法公布後，

行政院國科會已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，推動 3 期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」，並編撰「中

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」，說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之遠景、策略及現況，做為部會滾動修正

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」之參考。又，該會已規劃於本（101）年 12 月舉辦第 9 次全國科

學技術會議，將依會議結論形成「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（102 至 105 年）」，本次會議將聚

焦於 7 項具關鍵性、重大性及長期性之科技議題，包括如何解決臺灣科技（資通訊）產業困

境、銜接上游學術研究與下游產業及面對臺灣科技人才危機等，並將提出具體政策建議。 

二、為有效協助畢業生順利進入勞動市場，推動大專校院進行產學合作，教育部已補助設置 6 所「

區域產學合作中心」，作為產學媒合平臺；成立 12 所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之「聯合技術發展中

心」，推動跨校型技術研發與智財運用，並將研發成果反饋教學。該部並推動「產業園區產

學合作補助計畫」及「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補助計畫」等，主動配合產業界需求，提

出專題研發或創新計畫，期縮短學校培育人才與產業人才需求落差。 

（四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部分不肖海關人員利用職權收賄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88） 

黃委員就部分不肖海關人員利用職權收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財政部為防範海關關員違法及提升機關聲譽，已採行下列措施： 

(一)強化貪瀆風險管理，建立「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報告」、「機關弊失風險評估一覽表」及

「機關風紀顧慮人員名冊」，即時掌握動態資料，持續列管，並加強後續防貪及肅貪等

導正作為，防範發生風紀弊情。 

(二)依據關稅總局「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」，訂定「複（抽）驗貨櫃作業暫行方案」，加強

高風險業務稽查、會驗及複驗等工作。 

(三)建立預警通報機制，各級主管對屬員經辦之業務、生活狀況及品德操守等進行考核，並

以「關懷情、同理心」瞭解問題，避免同仁因經濟或家庭等因素，誤陷法網。 

(四)加強管理中間業者，將貨物通關相關作業規定、流程及收費公布於網站，供商民隨時檢

視，杜絕巧立名目及冒用海關名義詐財情事。 

(五)透過各種管道宣導鼓勵檢舉不法。 

二、法務部已擬具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，致力建構國家廉政發展策略目標、創造乾淨政府、

誠信社會之願景，並要求所屬檢察機關致力於檢肅貪瀆、掃除黑金，亦設有「我爆料廉政專

線」，若民眾對個案確實掌握具體情資，可向該部所屬檢察機關、調查機關、廉政機關及該

專線提出檢舉，各該機關必依法偵辦，絕不寬貸。 

（四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創造長期照顧人力就業市場問題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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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29） 

邱委員就創造長期照顧人力就業市場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因應高齡化、少子化社會來臨，目前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，政府分三階段推動，第一階段於

民國 97 年起推動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」，作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；第二階段推動「長期

照護服務法」及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，以建置普及、均衡之服務網絡；第三階段則為長期照

護保險之立法與推動。查目前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率，從 97 年 2.3%，提高至本（101）

年 8 月達 22%，已具成效。另「長期照護服務法」草案已於本年 2 月 23 日送請貴院審議，行

政院衛生署於該法完成立法前，規劃現有長期照護機構、人力合理分布及劃分長期照護區域

，將全國劃分為大（22 個）、中（63 個）、小（368 個）區域，研訂獎助發展措施，並以社

區化及在地化資源發展為主；推動偏遠地區（含山地離島）在地化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發展，

至本年已建置 13 個據點，預計 103 年底增至 40 個據點；擴大各類照護人力培訓，針對醫事

長期照護專業已完成課程規劃，分階段展開專業人力培訓計畫。99 年已訓練 3,553 人次，100

年 6,114 人次，本年預計將可以訓練 6,500 人次。 

二、為減少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城鄉差距，內政部已加強各項長期照顧服務資源與人力盤點，推動

長期照顧服務專業輔導計畫，促進民間參與提供服務，加強照顧服務員培訓與留任機制，充

實人力資源，並整體規劃社工人員長期照顧專業訓練課程，以提升服務人力素質。又，該部

為擴大參與訓練對象，降低就業障礙，已於本年 7 月修正公告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，取

消國小學歷限制，並同步督導各地方政府透過各種在職訓練機制，強化照顧服務員之專業知

能。該部並將藉補助民間服務提供單位相繼投入長期照顧服務，以提升服務供給量，促進照

顧服務員工作職場穩定性，提升就業機會保障程度及薪資收入。 

三、為鼓勵勞工投入照顧服務產業，行政院勞委會以有意願從事照顧服務員工作且年滿 16 歲之失

（待）業者為主要訓練對象，結合民間訓練單位，依內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頒布之課程內容

辦理訓練，補助訓練費用。訓練單位並應於結訓後至內政部「照顧服務員資訊管理系統」登

錄，俾利各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掌握當地照顧服務員人力資源，將有助於落實社區照顧，發

展照顧服務產業，創造在地就業。 

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維護南海四群島主權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5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615） 

陳委員就維護南海四群島主權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南沙群島、西沙群島、中沙群島、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，均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，其

主權屬於中華民國，不容置疑。政府向極關注相關情勢之發展，秉持「主權在我，擱置爭議


